附錄

金管會釋示銀行法第12條之1規定相關疑義及應遵循事項
1、 銀行法第12條之1(以下簡稱該條)第1項規定之「自用住宅放款」，係指具有完全行為能力之中華民國國民，目前確無自用住宅，為購置自住使用之住宅所為之金融機構貸款。「消費性放款」係指對於房屋修繕、耐久性消費財產（包括汽車）、支付學費及其他個人之小額貸款，及信用卡循環信用等。

2、 該條第1項規定之「足額擔保」，係指會員對於授信戶之授信餘額，應不高於授信當時對其提出之擔保品經依銀行法第37條規定覈實鑑估後所估價值，一旦擔保品價值貶落時，會員得要求客戶補提擔保品，或徵提保證人。

3、 該條第2項規定之「應以一定金額為限」，立法目的應在使保證人知悉其保證責任之範圍，即所保證之債權，應限定於由特定法律關係所生債權，而所指「一定金額」，除具體約定之特定金額或主債務金額外，另得約定包括民法第740條規定之主債務利息、違約金、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

4、 基於該條保障借款人於商定授信契約或授信條件時之公平地位之立法意旨，會員辦理自用住宅放款及消費性放款，已取得足額擔保時，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借款人徵提連帶保證人。其他未取得足額擔保者，基於「對授信條件之補強」而徵提連帶保證人時，應以 1 人為原則，但符合以下情形之一時，可多徵提 1 人：
(1) 會員認定借款人還款能力不足時。
(2) 會員原徵提之連帶保證人保證能力不足時。
(3) 借款人所提供之擔保品非屬自己所有時。
(4) 貸放後因擔保品貶值造成擔保不足時。
會員辦理自用住宅及消費性放款，已取得足額擔保時，如基於「對授信條件之補強」，得徵提一般保證人，不受前述之限制，惟不得變相要求徵提共同借款人、連帶債務人、本票共同發票人，或要求保證人出具最高限額保證契約書，或要求一般保證人拋棄先訴抗辯權等情形。
會員辦理自用住宅及消費性放款，雖已取得足額擔保，但如借款個案有共同借款之事實者(例如抵押不動產之買賣合約為2人以上共同簽署、不動產所有權為2人以上共有等)，且借款申請書載明共同申請借款之情事時，會員仍得徵提共同借款人或連帶債務人。
5、 前款所稱「對授信條件之補強」，其判斷標準，由各會員依借款戶、資金用途、還款財源、債權保障及授信展望等授信 5P 原則，自行訂定內部作業規範。
6、 該條第3項規定之立法意旨在實現先向主債務人求償之程序正義要求，並不以民法第745條規定之「強制執行無效果」要件為限；「求償不足」宜依經濟實質客觀認定，於債權人經踐履相關求償程序（例如對債務人進行催收、調查財產狀況及向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查調債務人納稅資料及財產資料等），可證實確屬無資力或不能償還者，即屬之。
7、 會員辦理銀行法第12 條之1所稱自用住宅放款及消費性放款，如有徵提連帶保證人時，應以宣告書方式宣讀，使連帶保證人明瞭其保證之法律責任風險。上開宣告書內容如次：
1.保證責任：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由連帶保證人代負履行責任。
2.保證範圍：包含主債務新台幣______元暨主債務利息、違約金、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如契約另有約定連帶保證人之其他責任，應一併載明於宣告書中。
會員向連帶保證人宣讀宣告書內容後，應交予連帶保證人簽章，以利釐清雙方權利義務關係。
8、 89年11月1日銀行法修正生效前所簽訂，目前存續中之「自用住宅放款」或「消費性放款」舊契約，得繼續沿用至契約屆滿日止；惟借款人或連帶保證人若要求更改契約免除連帶保證人或改定保證責任之範圍，會員得參照該條之立法意旨，以合議方式共同協商。
9、 89年11月1日銀行法修正生效後所簽訂，目前存續中之「自用住宅放款」或「消費性放款」已取得足額擔保之舊契約，仍有徵提連帶保證人者，得繼續沿用至契約屆滿日止，惟未來求償時，應先就借款人進行求償，其求償不足部分再向連帶保證人求償；惟借款人或連帶保證人若要求更改契約免除連帶保證人或改定保證責任之範圍，會員得參照該條之立法意旨，以合議方式共同協商。
10、 會員辦理銀行法第12條之 1所稱自用住宅放款及消費性放款，應於契約或其他書面文件中，提供擔保物提供人自行選擇設定「普通抵押權」或「最高限額抵押權」，該抵押權所擔保之債務範圍，亦應一併列選項由客戶自行勾選。但會員得依客戶選擇抵押權設定之種類，訂定不同授信條件。
11、 債務人所擔保範圍內債務已完全清償，除有正當理由外，會員應儘速依債務人請求發給抵押權塗銷同意書。
12、 會員如有徵提（連帶）保證人者，應於借款人簽訂契約後，將契約（或註明「與正本完全相符」字樣及加蓋會員放款單位戳記之影本）乙份交付（連帶）保證人收執。
13、 為避免爭議，會員依本條規定辦理自用住宅放款或消費性放款，因未取得足額擔保而徵提連帶保證人時，應向連帶保證人充分說明其保證之法律責任及風險；辦理擔保物抵押權設定時，應使擔保物提供人瞭解該抵押權所擔保之債務範圍；債務人或擔保物提供人要求清償證明時，其借款及所擔保之債務範圍已完全清償，應立即發給，不得推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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